
原平市关于山西省 2024 年招募高校毕业生

担任社区助理工作资格复审的公告

按照山西省委社会工作部、省教育厅、省人社厅、省财

政厅《关于印发<山西省 2024 年招募高校毕业生担任社区助

理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晋社发〔2024〕7 号)、忻州市委社会

工作部、市教育局、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《关于做好 2024

年招募高校毕业生担任社区助理工作的通知》(忻社发

〔2024〕3 号)要求，中共原平市委社会工作部组织相关街道、

社区对 2024 年担任原平市社区助理报名人员资格进行了初

步筛选审查，现就 2024 年招募高校毕业生担任社区助理资

格复审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资格复审对象

报名参加并通过初步筛选的山西省 2024 年招募高校毕

业生担任原平市社区助理的人员。（通过人员名单附后）

二、资格复审时间

2024 年 7 月 2 日上午：8:30-12:00。

三、资格审查地点

原平市北城街道永康路社区居民委员会（原平市政通西

巷西北 30 米）。

四、资格复审材料

审查材料为报名时所填报事项的相关原件及证明材料。

具体包括：

1.户口簿或本人身份证原件；



2.毕业证、学位证原件；

3.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（登录“学信网”

首页点击“学历查询”获取）；

4.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（含校级）、院（系）优秀学生

干部、三好学生、优秀毕业生等荣誉证书原件；

5.低保家庭毕业生应提供由所在县级民政部门出具的

相关证明材料；

6.退役大学生士兵须提供相关身份证明。

7.上述 6 项资料复印件一份。

五、注意事项

1.报名人员须在规定时间内持相关证件（证明材料）参

加资格复审，如未按规定时间、地点参加资格复审的，视为

自动放弃面审资格。

2.证件（证明）不全或所提供的证件（证明）与所报岗

位条件不符以及主要信息不实，影响资格审查的，取消该报

名人员参加面审的资格。

3.本公告未尽事宜，由中共原平市委社会工作部负责解

释。

咨询电话：13333507761

中共原平市委社会工作部

2024 年 6 月 26 日



附件 1

2024 年招募高校毕业生担任原平市社区

助理资格复审人员名单
序号 姓名 性别 毕业院校

1 王小娜 女 晋中学院

2 韩欣静 女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

3 邢娜 女 山西大学

4 张红 女 忻州师范学院

5 陈柯丹 女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

6 贾馨怡 女 忻州师范学院

7 李娜 女 山西警察学院

8 李沛蓉 女 山西大学

9 王琪 女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

10 褚云乐 女 长治医学院

11 郭晋华 女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

12 郝嘉欣 女 山西能源学院

13 郝悦如 女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

14 李婉婧 女 山西传媒学院

15 李智 男 太原学院

16 刘晋琳 女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

17 刘军艳 女 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

18 申春慧 女 山西工商学院

19 孙娜 女 中北大学

20 王晓敏 女 山西师范大学



21 武彦瑶 女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

22 续圆桃 女 大同大学

23 杨春霞 女 山西师范大学现代文理学院

24 杨雨昕 女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

25 张付月 女 运城学院

26 张茹 女 忻州师范学院

27 张瀛月 女 忻州师范学院

28 张宇栋 男 太原理工大学

29 赵艳霞 女 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30 赵月月 女 运城学院

31 郑景方 女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

32 阿桐嘉 男 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

33 陈欣宇 男 太原理工大学

34 陈雅琴 女 大同大学

35 段岩军 男 山西警察学院

36 郭年佳 女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37 韩舒琪 女 大同大学

38 李静宜 女 忻州师范学院

39 李明理 男 吕梁学院

40 刘姝婕 女 长治学院

41 马晓雨 女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42 石建伟 男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

43 王雅婷 女 太原理工大学

44 邢茂祥 男 太原学院

45 邢紫祺 女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

46 张培林 女 山西警察职业学院



47 张培清 女 山西卫生健康职业学院

48 张原原 女 太原学院

49 王美艳 女 大同师范高等专科学校

50 张梓萌 女 晋中职业技术学院

51 张靖靖 女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


